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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朝阳日报》社 
全体工作人员的一封公开信 

陶海燕、岭南、张秋岩记者： 
我们是《朝阳日报》的读者，也是法轮大法修

炼者。我们素昧平生，但我们彼此却生活得那么近，

不管怎样，从内心，我们是愿意把你们当作朋友的。 
2004 年 6 月 10 日和 8 月 26 日，《朝阳日报》

分别刊登了两篇题为“六名‘法轮功’X 教分子被

逮捕”及“三名法轮功 X 教人员被判刑”的报道。

看了你们写的这两篇报道，我们深感痛心，一方面

因为法轮功弟子所遭受的冤屈和无辜迫害，一方面

因为你们对法轮大法的误解。 
在当今社会，媒体的报道已经成了人们茶余饭

后的谈资，也成了人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作为新闻从业人员，应该遵守自身的职业道德，本

着对社会和民众负责的态度来进行报道，在不了解

事实真象的情况下，是不能随意报导或给予评论的。

但从你们关于法轮功的报道上看，你们和报社是不

负责任的，这种误导民众行为的本身不仅丧失了最

起码的职业道德，而且也触犯了国家法律。 
我们不知道你们所指称的“邪教人员”是哪一

类。法轮功只是一种群众性的修炼，并不是宗教，

也就更谈不上“邪教”，所谓“邪教”之说只不过是

出自江泽民一人之口。法轮大法自 1992 年传出以

来，他所倡导的“真善忍”法理在帮助人们净化心

灵、祛病健身、提升道德水准、摒弃恶习、保存人

类可贵的传统，诸如诚实、善良、无私和宽容等诸

多方面起到了极大的正面作用，因此修者日众，仅

在中国大陆就有上亿人修炼。这种神奇的增长速度，

使江氏当权者极为恐惧，强烈的妒忌冲昏了其头脑，

使其不顾当时政治局六位常委的反对，一意孤行，

利用手中的强权操纵国家媒体编造谎言，指鹿为马，

颠倒黑白，于 1999 年 7 月 20 日，对亿万善良的法

轮功群众开始了疯狂的血腥镇压。所有的官方报纸

连篇累牍的诬蔑报导；广播电视日夜滚动式的鼓噪，

仿佛又一个“文革”登场。据海外明慧网报道，截

止到 2004 年 7 月初，有确切姓名的被迫害致死人数

已经超过 1000 人。仅在辽宁朝阳地区，被警察迫害

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就有 10 人，这些都是有据可查

的，然而这些人命关天的大事，《朝阳日报》可曾给

予过一丝一毫的报道？几年来，除了政府为给法轮

功栽赃，利用一个不是炼法轮功的精神病人董立炮

制出一个“董立杀人案”之外，在朝阳，你们可曾

听说过一起法轮功学员“杀人”或“自杀”的事件？

相比之下，谁在撒谎、谁在掩盖、谁在搞恐怖、谁

在杀人，谁正谁邪不是很清楚了吗？如果修炼“真

善忍”都可以被说成是邪的，那么在当今的中国社

会，还有什么是正的呢？                                       

很高兴你们也谈到了法律。如果当权者真的讲

法律，那么这场迫害就不会发生，因为宪法赋予了

公民最基本的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的权利和自

由。群众的炼功健身、修心向善做好人，仅仅是个

人信仰；镇压开始后他们所做的一切，包括制作光

盘、传单和条幅，也只是为了向世人说明法轮功和

其所遭受迫害的真象而已，这是在江氏流氓集团对

法轮大法倾力打压、不许上访、不许喊冤、不允许

人说话的情况下，炼功群众的无奈之举，但即使如

此，也并没有任何反党、反社会的言论，这一切行

为都是在国家宪法和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之内的。直

到今天，在镇压者所援引的全部所谓的“法律”根

据中，也没有一条是明确指称法轮功是“X 教”的，

而这些所谓的“法律”条文从根本上却又都是与国

家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抵触

的，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法律”本身就是违法的、

不生效的，由此给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们所强加的

一切所谓“罪名”，也都是子虚乌有。那么反过来看，

真正违犯国家宪法、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恰恰是

这场镇压的发起者江 XX 和它的帮凶们。如果说那

些执法犯法迫害大法弟子的官员和警察们需罪加一

等，那么为邪恶的当权者摇旗呐喊、散布谎言，甘

当文字打手的人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其流毒之

广，为害之众，将更加罪无可恕。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法轮大法及其弟

子历经邪恶的五年镇压，好似寒松傲雪，大法弟子

一面承受着血腥和暴力的摧残，一面恪守着“真善

忍”的修炼原则，不懈的向世人传播着善的种子。

而今，不仅在国内越来越多明白真象的人们开始走

入修炼，在海外，也已经洪传至六十多个国家和地

区。江 XX 和那些积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中共官

员们也纷纷在海外各国受到起诉，历史上一切迫害

正信的都没有成功过，邪恶终究打不过正义。当真

象大白于天下的时候，那些曾无知的追随当权者，

甘愿为其利用来伤天害理、迫害好人的人是最可怜

和可悲的。所以，在这场荒唐的迫害即将走向结束

之时，真心的希望你们能明白真象，了解事实，莫

再助纣为虐、自毁前程。为了生命的长远未来，请

记住“法轮大

法好”！ 
 

朝阳大法弟子 
200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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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阳市七道泉子镇下河首村，一村民在家是

独生子，婚后生下一女儿，又得了一个儿子，长得
非常可爱，成了一家人的掌上明珠。     

2004 年 6 月份，刚刚 3 个月儿子突然得了病，
打车来到朝阳县医院，经医生检查为紫点，不相信，
又到了地区医院。经验血，确诊为“血小板性”紫
点，需要马上住院，不然就有生命危险，家人听后
大吃一惊，不知所措。没办法只好入院冶疗，这时
孩子的病情在恶化，满脸和身上出的全是血点。医
生会诊，马上抢救，孩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第二天，孩子病情仍在加重，大脑内两处渗血，
胃肠也在渗血，大便带血。血小板减少到 7000 万。 

第三天，血小板到一万一千，白血球、红血球
都在下降，孩子病情继续恶化，医院马上用氧气、
输血、输入血小板。家人忙做一团。（平日向他夫妻
二人讲真象，二人不信）这时一大法弟子告诉他们
心中默念“法轮大法好”，他们无动于衷，半信半疑。 

 到了晚上 7 点左右，孩子病情不但不好，出
现了生命垂危，开始抽了起来，两眼发直、脸部发
青、全身僵硬。医生说：“孩子已经不行了，你们要
做好思想准备。”一家人哭成一团，孩子的父母更是
哭得死去活来。这时又来了亲属（大法弟子），见此
情景，告诉孩子的父母快念：“法轮大法好”，心一
定要诚，并相信大法一定能救孩子的命。他们这时
才有点清醒，并开始真心默念“法轮大法好”。 

好坏出自人的一念之差，孩子奇迹出现了，一
宿安然无恙。在医院已没有任何办法的情况下，孩
子却脱离了生命危险。全家人激动得热泪盈眶，感
谢大法师父救了孩子的命，是大法让孩子获得了新
生。从此一家人对大法坚信不疑。 

我不能理解这么好的功法被诬陷、那么多好人
被迫害。我没有华丽的语言，但我发自内心告诉人
们：法轮大法是一部教人向善的正法正道啊！希望
人们都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的将受益无穷。 

 

 
 

 

 

 
 

 

 

 

 

 

 

 

 

 

 

 

 

 

 

 

 

 

 

 

 

 

 

 

法轮大法使婴儿重获新生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录像带解析：有人用重物击
打刘春玲头部，该重物迅速弹起，刘春玲倒地，
该物迅速飞向人群，随镜头移动可清晰见到一穿
军大衣者，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仍保持着前一
秒用力的姿势。 

  (一) 朝阳市建平镇古山村，附近机井房的墙上写着
“法轮大法好”。5 月 29 日被该镇兰家窝铺村的村民
宋井国给抹掉，在上面写上他卖摩托车的广告。事隔
几日，也就是 6 月 9 日，他的母亲就去世了，回家给
母亲送葬时，他的仓库、门市房却突然失火，30 多辆
摩托车和洗衣机、彩电、VCD 等和房子一同被烧光。
 （二）朝阳县尚志乡范杖子村有一村民张学志，1999
年 7.20 江 XX 迫害法轮功开始他就充当了迫害大法
弟子的急先锋，为江氏集团积极卖命。张为了讨好村
干部和乡里的干部，主动举报大法弟子，范杖子村大
法弟子无一漏下，张还多次威逼恐吓大法弟子交书交
资料，不交就不让睡觉。2000 年春，张突患糖尿病，
病情急剧恶化，数日后死亡，终年只有 58 岁。 

美国会全体通过 304 议案 

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在中国和美国迫害法轮功
【明慧网 2004 年 10 月 5 日】2004 年 10 月 4

日晚 8 时，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 304 号决议案，
表达美国国会关于中国在美国和中国对法轮功的压
制所持的意见，决议要求中国政府应该立即停止在美
国干涉人们行使美国宪法所保障的宗教自由和政治 

自由权利，包括修炼法轮功的权利；
中国政府应该停止利用外交使节在
美国散布歪曲法轮功本质的谎言、
释放所有在押的包括法轮功修炼者
在内的良心犯。 

 

 

---辽宁东港政法委曝“自焚”真相
2001 年 9 月中旬，辽宁省东港市公安局、

政法委、610 办公室不法人员把数名法轮功学员
抓进洗脑班，强迫他们放弃信仰。   

9 月 22 日上午 11 点，法轮功学员对政法
委科长赵云龙讲述“天安门自焚”的真象，告诉
他不要听信江氏集团的谎言。此时，屋里有四位
大法弟子。赵云龙接过话说：“‘自焚’这件事我
们事先就知道。”他进一步详细说道：“这件事发
生在 2001 年 1 月 23 日，也就是过年的腊月
30 日下午 1 点钟发生的事，我们在 1 月 21 日
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 1 月 21 日法轮功在
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大法弟子说：“看，
这不是事先策划好了的，又是什么呢？”赵云龙
知道自己说走了嘴。 


